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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世家典藏」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 品 说 明 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

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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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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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 《中信保诚「世家典藏」年金保险（分红型）》提供生存保险金利益和身故保障。

 您可根据您的个人财务规划，选择合适的缴费期间及缴费方式。

 您的本主险合同享有保单分红的利益，可共享我们公司的经营成果。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1） 生存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我

们将在每年的保单周年日（含满期日）按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给付生存保险

金，直至保险期间届满。

（2）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本主险合同效

力终止：

① 本主险合同已缴保险费－累计已领取的生存保险金；

其中，本主险合同已缴保险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已缴保险费= 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缴保险费×已缴费年期数

② 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外责任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在本主险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如果本主险合同有现金价值或者未领取的款项，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时，我们向您退

还未领取的款项，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发生上述第

（2）、（3）种情形之一时，我们将向您退还上述款项，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分红险的投资策略

尽可能匹配负债期限，在满足流动性需要的前提下争取最大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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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红利分配及红利实现方式

红利来源

我们每年分配给客户的红利来源于该年度公司在经营分红险业务中所获得的盈余。这些

盈余主要来源于利差、死差、费差、退保差等，即实际经营中投资收益率、死亡率、营

运管理费用、退保率与产品定价时预计的差异。

红利分配方式及红利实现方式

保单红利：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享有现金分红。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

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现金红利分配方案。本主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如果有

现金红利分配，我们将于本主险合同的保单周年日派发给您，并会每年向您寄送一份

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您可选择以下方式之一领取：

（1） 储存生息：红利留存在我们公司，每年按照现金红利储存生息利率以复利方式

累积生息；

（2） 抵缴保险费：红利留存在我们公司，用于抵缴保险费，如果有余额将按前述第

（1）项约定进行储存生息。

如果您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领取的方式，我们将按储存生息方式处理。无论您是否

选择上述领取方式，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均可采取现金领取的方式随时申请领取

留存在我们公司的现金红利。

如果本主险合同解除或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不派发当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现金红利。

在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

若有留存在我们公司的现金红利，将一并给付。

红利分配政策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我们的分红政策是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秉承公平合

理、稳健经营的原则，努力保持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依照公平的原则，我

们将按照每张分红保单对分红账户盈余的贡献来确定每张分红保单的红利。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综合分析当年分红业务的经营情况、分红业务的未来长期发展、

保单持有人对红利分配的合理期望及保单建议书上的分红演示等诸多因素确定分红保

单的红利。

您将承担的风险

由于现金红利的确定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的，所以红利部分的金额是不保

证的。您将对可能获得的红利金额承担风险。当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低于预期时，您

将获得较低甚至为零的红利金额。当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高于预期时，您将获得较高

的红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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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犹豫期及退保

 犹豫期：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起，我们给予您 15日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间浏览
本主险合同。

如果您确定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的申请，连同本主险

合同及所有保险费发票原件，在本主险合同签收后的次日起 15日内，亲自送达或挂号
邮寄给我们，即可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缴
的保险费。本主险合同自您亲自送达时或邮寄邮戳当日 24时起解除，对于本主险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解除保险合同：在犹豫期后的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随时提出申请解除合同，本主险

合同的效力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 24时终止。合同效力终止后，我们将退还
本主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退保可能会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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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益演示

中信保诚「世家典藏」年金保险（分红型）

40岁的林先生为自己购买了 10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的中信保诚「世家典藏」年金保险（分
红型），保障至 100周岁，选择缴费 5年的年缴方式，年缴保险费 62,709元。林先生可享
有以下保障：

保险责任及现金价值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年末

已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1 62,709 62,709 62,709 - 33,671
2 42 62,709 125,418 125,418 - 75,081
3 43 62,709 188,127 188,127 - 122,376
4 44 62,709 250,836 250,836 - 174,961
5 45 62,709 313,545 313,545 10,000 221,610
6 46 - 313,545 303,545 10,000 220,375
7 47 - 313,545 293,545 10,000 219,093
8 48 - 313,545 283,545 10,000 217,766
9 49 - 313,545 273,545 10,000 216,391
10 50 - 313,545 263,545 10,000 214,971
15 55 - 313,545 217,200 10,000 207,200
20 60 - 313,545 207,928 10,000 197,928
25 65 - 313,545 196,646 10,000 186,646
30 70 - 313,545 182,920 10,000 172,920
35 75 - 313,545 166,221 10,000 156,221
40 80 - 313,545 145,903 10,000 135,903
45 85 - 313,545 121,184 10,000 111,184
50 90 - 313,545 91,109 10,000 81,109
55 95 - 313,545 54,518 10,000 44,518
60 100 - 313,545 10,000 10,000 -

备注：

1. 本页内容为主险的说明摘要，不包括任何附加险或额外利益的说明。

2. 本利益演示表仅供参考之用，并非保险合同，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为准。

3. 现金价值是假设当年度生存保险金已被给付后的值。

4. 上表中的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值，若退保发生在保单年度其他时点，则现金价值

需相应调整为退保当时的值。若保单满期或发生身故保险金给付，则现金价值为零。

5. 上表中的身故保险金、生存保险金均为保单年度末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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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已

达年龄

红利示例（低） 红利示例（中） 红利示例（高）

当年现金红

利（低）

累积现金红

利（低）

当年现金红

利（中）

累积现金红

利（中）

当年现金红

利（高）

累积现金红

利（高）

1 41 - - 668 668 1,169 1,169
2 42 - - 1,352 2,040 2,366 3,570
3 43 - - 2,100 4,201 3,674 7,351
4 44 - - 2,865 7,192 5,014 12,586
5 45 - - 3,650 11,058 6,389 19,352
6 46 - - 3,617 15,007 6,330 26,263
7 47 - - 3,582 19,039 6,269 33,320
8 48 - - 3,547 23,157 6,208 40,527
9 49 - - 3,512 27,364 6,146 47,889
10 50 - - 3,475 31,660 6,082 55,408
15 55 - - 3,282 54,558 5,745 95,483
20 60 - - 3,069 80,020 5,372 140,043
25 65 - - 2,831 108,327 4,954 189,583
30 70 - - 2,563 139,788 4,486 244,642
35 75 - - 2,264 174,742 3,963 305,815
40 80 - - 1,934 213,579 3,384 373,782
45 85 - - 1,569 256,744 2,746 449,321
50 90 - - 1,156 304,702 2,024 533,252
55 95 - - 679 357,915 1,189 626,377
60 100 - - 121 416,824 213 729,473

备注：

1. 上表的红利示例包括当年现金红利和累积现金红利。

2. 当年现金红利是指您在相应保单年度末所能获得的红利。您可将现金红利存放于公司

储存生息，或者用于抵缴保险费。

3. 累积现金红利是在假设您将现金红利留存于公司的前提下，按一定利率累积而得，上

表是按 3%的利率进行演示的。实际所采用的利率以中信保诚人寿在每月第一个营业
日公布的利率为准。您也可以申请提取现金红利及其利息，但累积现金红利栏的数字

会相应减少。

4. 上表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为您理解保险合同提供帮助，您的权益应依保险合同确定。

声 明：本人确认已经阅读并完全明白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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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 品 说 明 书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其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

是不确定的。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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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 我们为您设立专门的保单账户，您所缴纳的保险费在扣除一定费用后，进入您的保

单账户，然后按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来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并提供最低保证利

率。

 由于该万能产品具有最低保证利率和较高的流动性要求，该产品账户将主要投资于

信用资质较好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和银行存款，以及少量权益类工具。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1）年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第十个保单周年日的次日起，年金受益人可以申请每年领取

年金。

自年金受益人申请领取年金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本主险合同满期日

（不含）止，如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

日按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 1%领取年金，领取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2）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主险合同满期日仍然生存，我们将按满期当日所适用的结算利率

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满期保险金，给付后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所适用的

结算利率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二 保单账户

保单账户价值

 我们为您设立专门的保单账户，按照本主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在本主险合同有效

期内，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将随着保险费的分配、结算生息、持续奖金的计入而增加；

随着部分提取而减少。我们每年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以便您了解保单账

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 最低保证利率：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保证实际结算利率不低于 2%。最低保
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提取部分保单账户价值，我们将在收到申请书

并同意后，将您部分提取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部分提取费用后的余额给付予您。我

们按部分提取金额的如下比例收取部分提取费用：

保单年度 部分提取费用比例

1 3%
2 2%
3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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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年度 部分提取费用比例

5 1%
以后各年 0%

每个保单年度部分提取的金额不得超过已缴保险费的 20%。

费用收取

 我们对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收取如下费用：

（1） 初始费用：

a) 趸缴保险费：初始费用比例为 3%

b) 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比例为 3%。

c) 转入保险费：初始费用比例为 1%。

（2）保单管理费：无。

（3）风险保费：无。

（4）部分提取费用和退保费用按如下比例收取费用：

保单年度 费用比例

1 3%
2 2%
3 1%
4 1%
5 1%

以后各年 0%

三 犹豫期及退保

 犹豫期：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起，我们给予您 15日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间浏
览本主险合同。如果您确定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的

申请，连同本主险合同，在本主险合同签收后的次日起 15日内，亲自送达或挂号邮
寄给我们，即可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缴
的保险费。本主险合同自您亲自送达时或邮寄邮戳当日 24时起解除，对于本主险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解除保险合同：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申请解除合同，您在申请时应向我们提供下

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

本主险合同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之日 24时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我们收到
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的保单现金价值。

四 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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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男性申请投保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假设趸缴保险费 100
元，每年约定转入的保险费为 10000元，从第 11个保单周年日开始领取年金，不考虑追加
保险费和部分领取，可享有如下保障：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年

末

已

达

年

龄

趸

缴

保

险

费

转

入

保

险

费

累

计

保

险

费

初

始

费

用

可

投

资

金

额

持

续

奖

金

年金 保单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身故保险金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1 100 10,
000

10,1
00

10
3

9,9
97 0

- - - 9,99
9

10,00
1

10,00
3

9,69
9 9,701 9,703 99 101 103

2 42 - 10,
000

20,1
00

10
0

9,9
00 0

- - - 20,0
99

20,35
1

20,50
3

19,6
97

19,94
4

20,09
3

10,1
99

10,45
1

10,60
3

3 43 - 10,
000

30,1
00

10
0

9,9
00 0

- - - 30,4
01

31,16
7

31,63
3

30,0
97

30,85
6

31,31
7

20,5
01

21,26
7

21,73
3

4 44 - 10,
000

40,1
00

10
0

9,9
00 0

- - - 40,9
09

42,47
0

43,43
1

40,5
00

42,04
5

42,99
7

31,0
09

32,57
0

33,53
1

5 45 - 10,
000

50,1
00

10
0

9,9
00

50
0

- - - 52,1
27

54,78
1

56,43
7

51,6
06

54,23
3

55,87
3

41,7
27

44,38
1

46,03
7

6 46 - 10,
000

60,1
00

10
0

9,9
00

10
0

- - - 63,1
70

67,24
6

69,82
3

63,1
70

67,24
6

69,82
3

53,1
70

57,24
6

59,82
3

7 47 - 10,
000

70,1
00

10
0

9,9
00

10
0

- - - 74,4
33

80,27
2

84,01
3

74,4
33

80,27
2

84,01
3

64,4
33

70,27
2

74,01
3

8 48 - 10,
000

80,1
00

10
0

9,9
00

10
0

- - - 85,9
22

93,88
4

99,05
3

85,9
22

93,88
4

99,05
3

75,9
22

83,88
4

89,05
3

9 49 - 10,
000

90,1
00

10
0

9,9
00

10
0

- - - 97,6
40

108,1
09

114,9
97

97,6
40

108,1
09

114,9
97

87,6
40

98,10
9

104,9
97

10 50 - 10,
000

100,
100

10
0

9,9
00

10
0

- - - 109,
593

122,9
74

131,8
96

109,
593

122,9
74

131,8
96

99,5
93

112,9
74

121,8
96

20 60 - 10,
000

200,
100

10
0

9,9
00

10
0

2,2
66

2,9
15

3,41
2

224,
301

288,6
14

337,7
94

224,
301

288,6
14

337,7
94

216,
567

281,5
29

331,2
06

30 70 - 10,
000

300,
100

10
0

9,9
00

10
0

3,5
43

5,2
65

6,78
0

350,
760

521,2
51

671,2
67

350,
760

521,2
51

671,2
67

344,
303

516,5
16

668,0
48

40 80 - 10,
000

400,
100

10
0

9,9
00

10
0

4,9
51

8,5
66

12,2
36

490,
173

847,9
85

1,211
,365

490,
173

847,9
85

1,211
,365

485,
124

846,5
51

1,213,
601

50 90 - 10,
000

500,
100

10
0

9,9
00

10
0

6,5
04

13,
201

21,0
72

643,
866

1,306
,876

2,086
,112

643,
866

1,306
,876

2,086
,112

640,
370

1,310
,077

2,097,
184

60 10
0 - 10,

000
600,
100

10
0

9,9
00

10
0

8,2
15

19,
711

35,3
82

813,
304

1,951
,378

3,502
,862

813,
304

1,951
,378

3,502
,862

811,
519

1,961
,089

3,528,
244

备注：
1. 本利益演示仅为中信保诚「稳利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的利益演示，不包括任何附
加险或额外利益的说明。

2. 上表所示利益演示的结算利率分别为低档假设为最低保证利率 2%，中档假设为 4.5%，
高档假设为 6%。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
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

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档、高档的利益演示水平。

3. 若被保险人在满期日仍生存，我们将给付等值于保单账户价值的满期保险金。
4. 可投资金额等于趸缴保险费与转入保险费（即按照约定从相关保险合同中转入的保险费）
之和扣除当期初始费用后的金额。

5. 若本主险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本主险合同的第 5个保单周年日按前 5个保单年度的转
入保险费之和的 1%发放持续奖金并计入保单账户。若本主险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在本主险
合同的第 6个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的转入保险费
的 1%发放持续奖金并计入保单账户。趸缴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不享有持续奖金。
6. 上表假定转入保险费、持续奖金、年金、保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和身故保险金反映的
是保单年度末的值。身故保险金未包括当年度转入保险费。

7. 该示例中，前五个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是退保时的保单账户价值扣减相应费用后的余
额，自第六个保单年度开始，退保时的现金价值等于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若退保发生在保

单年度其他时点，则现金价值需相应调整为退保当时的保单账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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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利益演示仅供参考之用，并非保险合同，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为您理解保险合同提供帮助，您的权益应依保险合同确定。

声 明：本人确认已经阅读并完全明白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

投

保人签名：__________
时

间：____年___ 月____日


